附件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参加第七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

一、大赛目的

组织学生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系统内发现、培养和选树一批“互联网+”创新创业典型，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精神，提升创业能力，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围绕“我敢闯、我会创”大赛主题，真正做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推动开放大学系统创新创业工作深入开展，形成新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二、领导小组

为加强领导和组织工作，成立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领导小组，负责大赛的组织、协调、评审、表彰等。教学处负责此次大赛的具体工作。

组长：张敏

副组长：彭军  

成员：权苏琴  宋华  张迪  王文韬  张伟  各县区工作站校长

三、参赛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他人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须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等；已在主管部门完成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真实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在国赛通知发布前，已获投资1000万元及以上或在2020年及之前任意一个年度的收入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参赛项目，请在总决赛时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款证明等佐证材料。

4、参赛项目须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

5、此次大赛根据职教赛道相关要求组织学员参赛，已获本大赛往届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6、分校负责审核参赛对象资格，对审核结果负责。

四、参赛组别和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且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6年3月1日之后出生），以“国家开放大学分部”名义参加职教赛道比赛。

职教赛道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

1、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服务模式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

2、创业组

参赛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6年3月1日后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学生（即2016年6月之后的毕业生）。企业法人在国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的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1/3。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只能参加创业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允许将拥有科技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且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例的项目，不能报名参加职教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

五、比赛赛程

（一）赛前宣传动员（2021年5月下旬）

制定《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制作宣传短视频，组织召开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赛前动员会议。

（二）分校初赛（2021年5月--6月11日）

分校根据自身特色和近年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广泛挖掘自身优势和特色，认真组织动员学生参赛。

直属参赛学生将报名材料扫描件（参赛项目PPT、参赛项目商业计划书、参赛项目VCR ）于6月8日前交导修主任，各县区工作站参赛学生将报名材料扫描件（参赛项目PPT、参赛项目商业计划书、参赛项目VCR ）于6月8日前交所属工作站，直属导修主任和各县区工作站将材料汇总后于6月11日前交分校教学处，分校大赛领导小组于6月15日至16日对参赛材料进行审核，初赛的结果择优推荐参加省校初赛，并对拟推荐项目给予培训指导。
（三）省校比赛（2021年6月17日--6月18日）

参赛团队6月18日前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网址：cy.ncss.cn）或大赛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方式进行报名。服务网的资料下载板块可下载学生操作手册指导报名参赛，微信公众号可进行赛事咨询。

省校成立评审委员会，根据报名材料进行项目评审。

（三）省级复赛（2021年7月1日—8月10日）

安徽开放大学根据省校初赛的结果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复赛，并对拟推荐项目给予培训指导，复赛具体时间以省教育厅通知为准。

（四）全国总决赛（2021年10月下旬）

参加全国总决赛的候选项目，由国开大赛专委会及安徽开放大学对参赛团队进行专项培训和现场指导。

奖励机制

此次大赛各项开支纳入分校专项工作经费，分校对直属导修主任、参赛学生、指导老师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对于积极组织比赛的县区工作站，授予优秀组织奖，颁发奖牌并给予3千元奖励。各县区工作站可自行设置奖励办法。
1、导修主任大力宣传、广泛动员，所带学生每参赛一个项目，给予导修主任5百元奖励。

2、凡参赛学生上报一个项目，给予参赛学生个人5百元奖励；参赛学生可以用参赛项目替代其所学专业的社会实践成绩。

3、分校初赛，奖项设置一、二、三等奖，依次给予3千元、2千元、1千元奖励。
4、入围省校比赛，一、二、三等奖省校分别颁发奖金。凡参赛获奖学生均可以用参赛项目替代其所学专业的综合实践环节（申请学位的除外）。
5、入围省赛，省校分别为金银铜奖颁发奖金。分校在省校颁发的奖金基础上，分别给金银铜奖另颁发奖金。金奖2万元奖励，银奖1万元奖励，铜奖5千元奖励。
6、入围国赛，分校在国开和省校奖励基础上，分别给金银铜奖另颁发奖金。金奖8万元奖励，银奖6万元奖励，铜奖3万元奖励。
七、工作要求

分校和所辖县区工作站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泛宣传发动，严格规范、精心组织，为在校生和毕业生参与竞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撑。同时，要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积极推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我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迪

联系电话：0564-3342684

九、其他

本方案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大赛领导小组所有。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

                                 2021年5月25日



